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湖簡字第54號

原      告  立緣貿易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郭裕全  

訴訟代理人  樓嘉君律師

被      告  蔬市國際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廷陽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邱奕澄律師

複  代理人  喬郁心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買賣價金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9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31,000元，及自民國114年9月13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3,320元由被告負擔，並加計本判決確定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如被告以新臺幣231,000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

由要領，其中兩造主張之事實，並依同項規定，引用當事人

於本件審理中提出的書狀及本院言詞辯論筆錄。

二、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被告公司於民國114年3月27日向原告訂購如附表所

示之機器乙批（下稱系爭機器），兩造約定新臺幣（下同）

420,000元（不含稅）及百分之五之加值型營業稅2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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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被告公司負擔，被告先給付原告210,000元之訂金，於收

到定金六十天內交貨，其餘尾款210,000元於兩造試車後一

次付清，此有訂購合約可參（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

北簡字第8883號卷第23至25頁，下稱系爭買賣合約）。原告

乃於114年4月10日先前往被告公司現場，並於同年6月11日

前往安裝，又於同年114年6月18日、6月19日前往調整位

置、6月20日及6月22日分別北上，配合被告公司再修改位

置，並有現場錄影存證，且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林岳澤先生

之弟弟Eric表示：願於114年7月7日付清尾款，惟後來又表

示：豆花溫度7小時降至30度，與其落差太大乙節，而拒付

尾款，然系爭買賣合約中，被告公司從未告知原告「豆花的

水分」、「豆花的成分」及「降溫的速度為何」，系爭買賣

合約中亦未就此註明該約定，且被告公司與原告之業務人員

對話中亦未提出此要求，事後試車完成，被告公司法定代理

人之弟弟始告知原告是「三倍濃度的豆花」（此一般為豆腐

濃度，而非豆花），與一般豆花乃一倍濃度（即一斤黃豆配

十斤水之濃度不符），而原告係以一般一倍濃度估算而設計

系爭機器，且因被告未先予告知其公司所製作為三倍濃度之

豆花，致系爭機器無法於2小時降溫至7度，然此為被告公司

特殊配方，應先予告知，而難歸責於原告，且系爭買賣合約

亦無上開約定，原告亦於民國114年7月24日以律師函催告被

告履行，迄今被告亦置之不理，爰提起本訴，先位聲明請求

被告應給付原告231,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備位聲明請求

被告應返還系爭機器。

　㈡被告辯稱原告公司於114年12月21日主動提供報價單予被

告，被告再三確認系爭機器是否用於豆花降溫及原告公司是

否有豆花降溫設備之製作經驗，而原告公司以「（問：這是

降溫用的嗎？）對 降溫用」、「我看我客人是一直煮一直

放進去 旁邊的冰塊會慢慢融化…」、「（你的顧客是做豆

花嗎？）對」、「（多少時間可以降？）約兩個小時」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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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覆被告，此有兩造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為證，被告因擔

心水冷冷卻力度不足及豆花本身難降溫之問題，再次確認

「你們是有做豆花的客人對嗎 因為豆花比較難退冰」，原

告公司亦回覆「有阿…降溫嗎…不用放冰塊…你把熱的豆花

放進去結冰開始融化不用放水也不用放冰塊…」，兩造確立

真意後，原告公司乃依其專業針對被告需求客製化10桶、＋

4度之設定，並將原先8桶價格373,000元（未稅）改成10桶4

20,000元（未稅），隨即進行簽約、裝機流程，且被告現已

給付21萬元之訂金予原告公司，原告係專業公司，且有製作

豆花降溫設備之經驗，依兩造之通訊記錄，被告訂製冷卻機

之需求真意係為「將每桶16公升豆花10桶，在兩小時內從85

度冷卻至7度」，原告自應於評估時向被告詢問豆花成分、

豆花水分等問題以為製作冷卻機之依據，自不得將其評估上

之疏漏歸咎於被告等語。

　㈢依系爭買賣合約附件項目Ｄ項已約定：客製冰水機交機溫度

＋4，且依兩造通訊記錄，於兩造簽訂系爭買賣合約前，被

告公司Eric先生向原告詢問，被告告知其是做豆花的，欲訂

購冷卻機，每次要冷卻16公斤1桶，1天產量大約15桶，溫度

從85度降至7度，原告則稱其有一客戶係大廠，1次18桶，約

2個小時可以降溫，機器可以設定4度等語，此有LINE對話紀

錄可憑（見本院卷第27至52頁），足認原告確有客製作豆花

冷卻機之經驗，且原告製作之冷卻機亦可將豆花於2小時從8

5度冷卻至7度，雖嗣後兩造簽訂之系爭買賣契約及附件中並

無上開約定，惟就兩造於訂製時及交付系爭機器之相關通訊

記錄，應認原告應已充分認知並同意被告此部分之需求始為

製作豆花冷卻機。再依原告所提出兩造相關人員之通訊記

錄，可知系爭機器於裝設過程中，114年6月13日時被告告知

「放七桶8小時豆花中心20幾度」，同年月16日，被告告知

「目前測試結果，豆花溫度還是在20-30度。依然原訂2小

時，沒有下降至7度以內，明顯落差」，亦即表明系爭機器

未能符合兩造之上開約定。原告公司負責人於同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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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日、21至22日、7月9日至16日均前往被告公司了解狀況

並為相關之修繕(含拆除豆花桶之不鏽鋼隔板)，仍未能解決

問題，嗣114年7月11日被告公司Eric於Line中截圖其於114

年7月11日與原告公司負責人郭裕全之討論對話後，Eric始

表示「我那時有說我是三倍濃度的豆花，蛋白質本身很難降

溫，所以正在找可以改善問題」，之後被告公司負責人與原

告公司業務員郭芷寧亦就上開豆花係三倍濃度惟被告公司Er

ic先生未告知始有上開之相關問題而繼續討論，惟就相關人

員之通訊記錄中，於114年7月11日前，均未提及被告訂製之

機器係為供三倍濃度豆花冷卻之用等情(見院卷第35至171

頁、173至175頁、177至179頁)。依上開事證可知原告所交

付予被告若依系爭買賣契約書之記載，並無不合之處，惟尚

難達到被告與原告另行約定所欲達成上開降溫效能。然被告

公司所製作之豆花應係為三倍濃度之豆花，係與正常濃度之

豆花不同，且被告公司於向原告訂購豆花冷卻機時未告知此

須予特別約定之事項，既屬供非一般豆花降溫用之機器，即

應屬被告之協力義務，故應認被告未能舉證已於原告製造系

爭機器即其已盡告知義務，或已特別要求原告應就「豆花之

水分」、「豆花之成分」、「降溫之速度」等事項特別注意

或依此為客製，既未詳盡告知其製作之豆花係與一般豆花不

同濃度之此一重大影響於溫度冷卻之特性，故尚不得以原告

於製作系爭機器前未予充分評估，而認其製作之機器品質，

未能符合被告之降溫要求，而認定系爭機器有瑕疵，要求原

告應負瑕疵擔保責任，亦不得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故原告就

系爭機器係依系爭買賣合約內容製作且應已符合一般濃度豆

花之冷卻效能，應認無瑕疵，原告自得依系爭買賣合約請求

被告給付231,000元及其利息。而原告先位聲明既有理由，

其所為備位聲明，請求返還系爭機器，即無庸再予審究。

三、從而，原告依系爭買賣合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

231,000元，及自114年9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四、本件係依簡易訴訟程序為原告勝訴之判決，依職權宣告假執

行，並依被告之聲請，為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 日

　　　　　　　　　內湖簡易庭　法　官　徐文瑞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 日

　　　　　　　　　　　　　　　書記官　陳立偉

附表

系爭機器

編號 規格/內容

客製冰水機(可放置10桶8.5吋豆花桶)

A 電壓：單相220V 60Hz 電流：20A

B 體積：長230公分 寬90公分 高80公分±10。材質：採用304#不銹

鋼板、外殼厚度1.0m/m、內殼厚度1.0m/m

C 製冷機組(包含壓縮機和室外型散熱機組)採用3馬力壓縮機組、附

高低壓保護裝置、電子溫度控制顯示器、延遲啟動保護裝置

D 交機溫度+4度

E 冷媒：R40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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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湖簡字第54號
原      告  立緣貿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裕全  
訴訟代理人  樓嘉君律師
被      告  蔬市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廷陽  






訴訟代理人  邱奕澄律師
複  代理人  喬郁心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買賣價金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31,000元，及自民國114年9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3,320元由被告負擔，並加計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如被告以新臺幣231,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由要領，其中兩造主張之事實，並依同項規定，引用當事人於本件審理中提出的書狀及本院言詞辯論筆錄。
二、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被告公司於民國114年3月27日向原告訂購如附表所示之機器乙批（下稱系爭機器），兩造約定新臺幣（下同）420,000元（不含稅）及百分之五之加值型營業稅21,000元由被告公司負擔，被告先給付原告210,000元之訂金，於收到定金六十天內交貨，其餘尾款210,000元於兩造試車後一次付清，此有訂購合約可參（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北簡字第8883號卷第23至25頁，下稱系爭買賣合約）。原告乃於114年4月10日先前往被告公司現場，並於同年6月11日前往安裝，又於同年114年6月18日、6月19日前往調整位置、6月20日及6月22日分別北上，配合被告公司再修改位置，並有現場錄影存證，且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林岳澤先生之弟弟Eric表示：願於114年7月7日付清尾款，惟後來又表示：豆花溫度7小時降至30度，與其落差太大乙節，而拒付尾款，然系爭買賣合約中，被告公司從未告知原告「豆花的水分」、「豆花的成分」及「降溫的速度為何」，系爭買賣合約中亦未就此註明該約定，且被告公司與原告之業務人員對話中亦未提出此要求，事後試車完成，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之弟弟始告知原告是「三倍濃度的豆花」（此一般為豆腐濃度，而非豆花），與一般豆花乃一倍濃度（即一斤黃豆配十斤水之濃度不符），而原告係以一般一倍濃度估算而設計系爭機器，且因被告未先予告知其公司所製作為三倍濃度之豆花，致系爭機器無法於2小時降溫至7度，然此為被告公司特殊配方，應先予告知，而難歸責於原告，且系爭買賣合約亦無上開約定，原告亦於民國114年7月24日以律師函催告被告履行，迄今被告亦置之不理，爰提起本訴，先位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231,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備位聲明請求被告應返還系爭機器。
　㈡被告辯稱原告公司於114年12月21日主動提供報價單予被告，被告再三確認系爭機器是否用於豆花降溫及原告公司是否有豆花降溫設備之製作經驗，而原告公司以「（問：這是降溫用的嗎？）對 降溫用」、「我看我客人是一直煮一直放進去 旁邊的冰塊會慢慢融化…」、「（你的顧客是做豆花嗎？）對」、「（多少時間可以降？）約兩個小時」等語回覆被告，此有兩造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為證，被告因擔心水冷冷卻力度不足及豆花本身難降溫之問題，再次確認「你們是有做豆花的客人對嗎 因為豆花比較難退冰」，原告公司亦回覆「有阿…降溫嗎…不用放冰塊…你把熱的豆花放進去結冰開始融化不用放水也不用放冰塊…」，兩造確立真意後，原告公司乃依其專業針對被告需求客製化10桶、＋4度之設定，並將原先8桶價格373,000元（未稅）改成10桶420,000元（未稅），隨即進行簽約、裝機流程，且被告現已給付21萬元之訂金予原告公司，原告係專業公司，且有製作豆花降溫設備之經驗，依兩造之通訊記錄，被告訂製冷卻機之需求真意係為「將每桶16公升豆花10桶，在兩小時內從85度冷卻至7度」，原告自應於評估時向被告詢問豆花成分、豆花水分等問題以為製作冷卻機之依據，自不得將其評估上之疏漏歸咎於被告等語。
　㈢依系爭買賣合約附件項目Ｄ項已約定：客製冰水機交機溫度＋4，且依兩造通訊記錄，於兩造簽訂系爭買賣合約前，被告公司Eric先生向原告詢問，被告告知其是做豆花的，欲訂購冷卻機，每次要冷卻16公斤1桶，1天產量大約15桶，溫度從85度降至7度，原告則稱其有一客戶係大廠，1次18桶，約2個小時可以降溫，機器可以設定4度等語，此有LINE對話紀錄可憑（見本院卷第27至52頁），足認原告確有客製作豆花冷卻機之經驗，且原告製作之冷卻機亦可將豆花於2小時從85度冷卻至7度，雖嗣後兩造簽訂之系爭買賣契約及附件中並無上開約定，惟就兩造於訂製時及交付系爭機器之相關通訊記錄，應認原告應已充分認知並同意被告此部分之需求始為製作豆花冷卻機。再依原告所提出兩造相關人員之通訊記錄，可知系爭機器於裝設過程中，114年6月13日時被告告知「放七桶8小時豆花中心20幾度」，同年月16日，被告告知「目前測試結果，豆花溫度還是在20-30度。依然原訂2小時，沒有下降至7度以內，明顯落差」，亦即表明系爭機器未能符合兩造之上開約定。原告公司負責人於同年6月19日至20日、21至22日、7月9日至16日均前往被告公司了解狀況並為相關之修繕(含拆除豆花桶之不鏽鋼隔板)，仍未能解決問題，嗣114年7月11日被告公司Eric於Line中截圖其於114年7月11日與原告公司負責人郭裕全之討論對話後，Eric始表示「我那時有說我是三倍濃度的豆花，蛋白質本身很難降溫，所以正在找可以改善問題」，之後被告公司負責人與原告公司業務員郭芷寧亦就上開豆花係三倍濃度惟被告公司Eric先生未告知始有上開之相關問題而繼續討論，惟就相關人員之通訊記錄中，於114年7月11日前，均未提及被告訂製之機器係為供三倍濃度豆花冷卻之用等情(見院卷第35至171頁、173至175頁、177至179頁)。依上開事證可知原告所交付予被告若依系爭買賣契約書之記載，並無不合之處，惟尚難達到被告與原告另行約定所欲達成上開降溫效能。然被告公司所製作之豆花應係為三倍濃度之豆花，係與正常濃度之豆花不同，且被告公司於向原告訂購豆花冷卻機時未告知此須予特別約定之事項，既屬供非一般豆花降溫用之機器，即應屬被告之協力義務，故應認被告未能舉證已於原告製造系爭機器即其已盡告知義務，或已特別要求原告應就「豆花之水分」、「豆花之成分」、「降溫之速度」等事項特別注意或依此為客製，既未詳盡告知其製作之豆花係與一般豆花不同濃度之此一重大影響於溫度冷卻之特性，故尚不得以原告於製作系爭機器前未予充分評估，而認其製作之機器品質，未能符合被告之降溫要求，而認定系爭機器有瑕疵，要求原告應負瑕疵擔保責任，亦不得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故原告就系爭機器係依系爭買賣合約內容製作且應已符合一般濃度豆花之冷卻效能，應認無瑕疵，原告自得依系爭買賣合約請求被告給付231,000元及其利息。而原告先位聲明既有理由，其所為備位聲明，請求返還系爭機器，即無庸再予審究。
三、從而，原告依系爭買賣合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231,000元，及自114年9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本件係依簡易訴訟程序為原告勝訴之判決，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被告之聲請，為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華民國115年3月2日
　　　　　　　　　內湖簡易庭　法　官　徐文瑞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華民國115年3月2日
　　　　　　　　　　　　　　　書記官　陳立偉
附表
		系爭機器

		




		編號

		規格/內容
客製冰水機(可放置10桶8.5吋豆花桶)



		A

		電壓：單相220V 60Hz 電流：20A



		B

		體積：長230公分 寬90公分 高80公分±10。材質：採用304#不銹鋼板、外殼厚度1.0m/m、內殼厚度1.0m/m



		C

		製冷機組(包含壓縮機和室外型散熱機組)採用3馬力壓縮機組、附高低壓保護裝置、電子溫度控制顯示器、延遲啟動保護裝置



		D

		交機溫度+4度



		E

		冷媒：R404A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湖簡字第54號

原      告  立緣貿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裕全  

訴訟代理人  樓嘉君律師

被      告  蔬市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廷陽  







訴訟代理人  邱奕澄律師

複  代理人  喬郁心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買賣價金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9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31,000元，及自民國114年9月13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3,320元由被告負擔，並加計本判決確定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如被告以新臺幣231,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

，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

    由要領，其中兩造主張之事實，並依同項規定，引用當事人

    於本件審理中提出的書狀及本院言詞辯論筆錄。

二、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被告公司於民國114年3月27日向原告訂購如附表所

    示之機器乙批（下稱系爭機器），兩造約定新臺幣（下同）

    420,000元（不含稅）及百分之五之加值型營業稅21,000元

    由被告公司負擔，被告先給付原告210,000元之訂金，於收

    到定金六十天內交貨，其餘尾款210,000元於兩造試車後一

    次付清，此有訂購合約可參（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

    北簡字第8883號卷第23至25頁，下稱系爭買賣合約）。原告

    乃於114年4月10日先前往被告公司現場，並於同年6月11日

    前往安裝，又於同年114年6月18日、6月19日前往調整位置

    、6月20日及6月22日分別北上，配合被告公司再修改位置，

    並有現場錄影存證，且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林岳澤先生之弟

    弟Eric表示：願於114年7月7日付清尾款，惟後來又表示：

    豆花溫度7小時降至30度，與其落差太大乙節，而拒付尾款

    ，然系爭買賣合約中，被告公司從未告知原告「豆花的水分

    」、「豆花的成分」及「降溫的速度為何」，系爭買賣合約

    中亦未就此註明該約定，且被告公司與原告之業務人員對話

    中亦未提出此要求，事後試車完成，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之

    弟弟始告知原告是「三倍濃度的豆花」（此一般為豆腐濃度

    ，而非豆花），與一般豆花乃一倍濃度（即一斤黃豆配十斤

    水之濃度不符），而原告係以一般一倍濃度估算而設計系爭

    機器，且因被告未先予告知其公司所製作為三倍濃度之豆花

    ，致系爭機器無法於2小時降溫至7度，然此為被告公司特殊

    配方，應先予告知，而難歸責於原告，且系爭買賣合約亦無

    上開約定，原告亦於民國114年7月24日以律師函催告被告履

    行，迄今被告亦置之不理，爰提起本訴，先位聲明請求被告

    應給付原告231,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備位聲明請求被告

    應返還系爭機器。

　㈡被告辯稱原告公司於114年12月21日主動提供報價單予被告，

    被告再三確認系爭機器是否用於豆花降溫及原告公司是否有

    豆花降溫設備之製作經驗，而原告公司以「（問：這是降溫

    用的嗎？）對 降溫用」、「我看我客人是一直煮一直放進

    去 旁邊的冰塊會慢慢融化…」、「（你的顧客是做豆花嗎？

    ）對」、「（多少時間可以降？）約兩個小時」等語回覆被

    告，此有兩造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為證，被告因擔心水冷

    冷卻力度不足及豆花本身難降溫之問題，再次確認「你們是

    有做豆花的客人對嗎 因為豆花比較難退冰」，原告公司亦

    回覆「有阿…降溫嗎…不用放冰塊…你把熱的豆花放進去結冰

    開始融化不用放水也不用放冰塊…」，兩造確立真意後，原

    告公司乃依其專業針對被告需求客製化10桶、＋4度之設定，

    並將原先8桶價格373,000元（未稅）改成10桶420,000元（

    未稅），隨即進行簽約、裝機流程，且被告現已給付21萬元

    之訂金予原告公司，原告係專業公司，且有製作豆花降溫設

    備之經驗，依兩造之通訊記錄，被告訂製冷卻機之需求真意

    係為「將每桶16公升豆花10桶，在兩小時內從85度冷卻至7

    度」，原告自應於評估時向被告詢問豆花成分、豆花水分等

    問題以為製作冷卻機之依據，自不得將其評估上之疏漏歸咎

    於被告等語。

　㈢依系爭買賣合約附件項目Ｄ項已約定：客製冰水機交機溫度＋4

    ，且依兩造通訊記錄，於兩造簽訂系爭買賣合約前，被告公

    司Eric先生向原告詢問，被告告知其是做豆花的，欲訂購冷

    卻機，每次要冷卻16公斤1桶，1天產量大約15桶，溫度從85

    度降至7度，原告則稱其有一客戶係大廠，1次18桶，約2個

    小時可以降溫，機器可以設定4度等語，此有LINE對話紀錄

    可憑（見本院卷第27至52頁），足認原告確有客製作豆花冷

    卻機之經驗，且原告製作之冷卻機亦可將豆花於2小時從85

    度冷卻至7度，雖嗣後兩造簽訂之系爭買賣契約及附件中並

    無上開約定，惟就兩造於訂製時及交付系爭機器之相關通訊

    記錄，應認原告應已充分認知並同意被告此部分之需求始為

    製作豆花冷卻機。再依原告所提出兩造相關人員之通訊記錄

    ，可知系爭機器於裝設過程中，114年6月13日時被告告知「

    放七桶8小時豆花中心20幾度」，同年月16日，被告告知「

    目前測試結果，豆花溫度還是在20-30度。依然原訂2小時，

    沒有下降至7度以內，明顯落差」，亦即表明系爭機器未能

    符合兩造之上開約定。原告公司負責人於同年6月19日至20

    日、21至22日、7月9日至16日均前往被告公司了解狀況並為

    相關之修繕(含拆除豆花桶之不鏽鋼隔板)，仍未能解決問題

    ，嗣114年7月11日被告公司Eric於Line中截圖其於114年7月

    11日與原告公司負責人郭裕全之討論對話後，Eric始表示「

    我那時有說我是三倍濃度的豆花，蛋白質本身很難降溫，所

    以正在找可以改善問題」，之後被告公司負責人與原告公司

    業務員郭芷寧亦就上開豆花係三倍濃度惟被告公司Eric先生

    未告知始有上開之相關問題而繼續討論，惟就相關人員之通

    訊記錄中，於114年7月11日前，均未提及被告訂製之機器係

    為供三倍濃度豆花冷卻之用等情(見院卷第35至171頁、173

    至175頁、177至179頁)。依上開事證可知原告所交付予被告

    若依系爭買賣契約書之記載，並無不合之處，惟尚難達到被

    告與原告另行約定所欲達成上開降溫效能。然被告公司所製

    作之豆花應係為三倍濃度之豆花，係與正常濃度之豆花不同

    ，且被告公司於向原告訂購豆花冷卻機時未告知此須予特別

    約定之事項，既屬供非一般豆花降溫用之機器，即應屬被告

    之協力義務，故應認被告未能舉證已於原告製造系爭機器即

    其已盡告知義務，或已特別要求原告應就「豆花之水分」、

    「豆花之成分」、「降溫之速度」等事項特別注意或依此為

    客製，既未詳盡告知其製作之豆花係與一般豆花不同濃度之

    此一重大影響於溫度冷卻之特性，故尚不得以原告於製作系

    爭機器前未予充分評估，而認其製作之機器品質，未能符合

    被告之降溫要求，而認定系爭機器有瑕疵，要求原告應負瑕

    疵擔保責任，亦不得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故原告就系爭機器

    係依系爭買賣合約內容製作且應已符合一般濃度豆花之冷卻

    效能，應認無瑕疵，原告自得依系爭買賣合約請求被告給付

    231,000元及其利息。而原告先位聲明既有理由，其所為備

    位聲明，請求返還系爭機器，即無庸再予審究。

三、從而，原告依系爭買賣合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

    231,000元，及自114年9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本件係依簡易訴訟程序為原告勝訴之判決，依職權宣告假執

    行，並依被告之聲請，為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華民國115年3月2日

　　　　　　　　　內湖簡易庭　法　官　徐文瑞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華民國115年3月2日

　　　　　　　　　　　　　　　書記官　陳立偉

附表

系爭機器  編號 規格/內容 客製冰水機(可放置10桶8.5吋豆花桶) A 電壓：單相220V 60Hz 電流：20A B 體積：長230公分 寬90公分 高80公分±10。材質：採用304#不銹鋼板、外殼厚度1.0m/m、內殼厚度1.0m/m C 製冷機組(包含壓縮機和室外型散熱機組)採用3馬力壓縮機組、附高低壓保護裝置、電子溫度控制顯示器、延遲啟動保護裝置 D 交機溫度+4度 E 冷媒：R404A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湖簡字第54號
原      告  立緣貿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裕全  
訴訟代理人  樓嘉君律師
被      告  蔬市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廷陽  






訴訟代理人  邱奕澄律師
複  代理人  喬郁心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買賣價金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31,000元，及自民國114年9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3,320元由被告負擔，並加計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如被告以新臺幣231,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由要領，其中兩造主張之事實，並依同項規定，引用當事人於本件審理中提出的書狀及本院言詞辯論筆錄。
二、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被告公司於民國114年3月27日向原告訂購如附表所示之機器乙批（下稱系爭機器），兩造約定新臺幣（下同）420,000元（不含稅）及百分之五之加值型營業稅21,000元由被告公司負擔，被告先給付原告210,000元之訂金，於收到定金六十天內交貨，其餘尾款210,000元於兩造試車後一次付清，此有訂購合約可參（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北簡字第8883號卷第23至25頁，下稱系爭買賣合約）。原告乃於114年4月10日先前往被告公司現場，並於同年6月11日前往安裝，又於同年114年6月18日、6月19日前往調整位置、6月20日及6月22日分別北上，配合被告公司再修改位置，並有現場錄影存證，且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林岳澤先生之弟弟Eric表示：願於114年7月7日付清尾款，惟後來又表示：豆花溫度7小時降至30度，與其落差太大乙節，而拒付尾款，然系爭買賣合約中，被告公司從未告知原告「豆花的水分」、「豆花的成分」及「降溫的速度為何」，系爭買賣合約中亦未就此註明該約定，且被告公司與原告之業務人員對話中亦未提出此要求，事後試車完成，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之弟弟始告知原告是「三倍濃度的豆花」（此一般為豆腐濃度，而非豆花），與一般豆花乃一倍濃度（即一斤黃豆配十斤水之濃度不符），而原告係以一般一倍濃度估算而設計系爭機器，且因被告未先予告知其公司所製作為三倍濃度之豆花，致系爭機器無法於2小時降溫至7度，然此為被告公司特殊配方，應先予告知，而難歸責於原告，且系爭買賣合約亦無上開約定，原告亦於民國114年7月24日以律師函催告被告履行，迄今被告亦置之不理，爰提起本訴，先位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231,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備位聲明請求被告應返還系爭機器。
　㈡被告辯稱原告公司於114年12月21日主動提供報價單予被告，被告再三確認系爭機器是否用於豆花降溫及原告公司是否有豆花降溫設備之製作經驗，而原告公司以「（問：這是降溫用的嗎？）對 降溫用」、「我看我客人是一直煮一直放進去 旁邊的冰塊會慢慢融化…」、「（你的顧客是做豆花嗎？）對」、「（多少時間可以降？）約兩個小時」等語回覆被告，此有兩造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為證，被告因擔心水冷冷卻力度不足及豆花本身難降溫之問題，再次確認「你們是有做豆花的客人對嗎 因為豆花比較難退冰」，原告公司亦回覆「有阿…降溫嗎…不用放冰塊…你把熱的豆花放進去結冰開始融化不用放水也不用放冰塊…」，兩造確立真意後，原告公司乃依其專業針對被告需求客製化10桶、＋4度之設定，並將原先8桶價格373,000元（未稅）改成10桶420,000元（未稅），隨即進行簽約、裝機流程，且被告現已給付21萬元之訂金予原告公司，原告係專業公司，且有製作豆花降溫設備之經驗，依兩造之通訊記錄，被告訂製冷卻機之需求真意係為「將每桶16公升豆花10桶，在兩小時內從85度冷卻至7度」，原告自應於評估時向被告詢問豆花成分、豆花水分等問題以為製作冷卻機之依據，自不得將其評估上之疏漏歸咎於被告等語。
　㈢依系爭買賣合約附件項目Ｄ項已約定：客製冰水機交機溫度＋4，且依兩造通訊記錄，於兩造簽訂系爭買賣合約前，被告公司Eric先生向原告詢問，被告告知其是做豆花的，欲訂購冷卻機，每次要冷卻16公斤1桶，1天產量大約15桶，溫度從85度降至7度，原告則稱其有一客戶係大廠，1次18桶，約2個小時可以降溫，機器可以設定4度等語，此有LINE對話紀錄可憑（見本院卷第27至52頁），足認原告確有客製作豆花冷卻機之經驗，且原告製作之冷卻機亦可將豆花於2小時從85度冷卻至7度，雖嗣後兩造簽訂之系爭買賣契約及附件中並無上開約定，惟就兩造於訂製時及交付系爭機器之相關通訊記錄，應認原告應已充分認知並同意被告此部分之需求始為製作豆花冷卻機。再依原告所提出兩造相關人員之通訊記錄，可知系爭機器於裝設過程中，114年6月13日時被告告知「放七桶8小時豆花中心20幾度」，同年月16日，被告告知「目前測試結果，豆花溫度還是在20-30度。依然原訂2小時，沒有下降至7度以內，明顯落差」，亦即表明系爭機器未能符合兩造之上開約定。原告公司負責人於同年6月19日至20日、21至22日、7月9日至16日均前往被告公司了解狀況並為相關之修繕(含拆除豆花桶之不鏽鋼隔板)，仍未能解決問題，嗣114年7月11日被告公司Eric於Line中截圖其於114年7月11日與原告公司負責人郭裕全之討論對話後，Eric始表示「我那時有說我是三倍濃度的豆花，蛋白質本身很難降溫，所以正在找可以改善問題」，之後被告公司負責人與原告公司業務員郭芷寧亦就上開豆花係三倍濃度惟被告公司Eric先生未告知始有上開之相關問題而繼續討論，惟就相關人員之通訊記錄中，於114年7月11日前，均未提及被告訂製之機器係為供三倍濃度豆花冷卻之用等情(見院卷第35至171頁、173至175頁、177至179頁)。依上開事證可知原告所交付予被告若依系爭買賣契約書之記載，並無不合之處，惟尚難達到被告與原告另行約定所欲達成上開降溫效能。然被告公司所製作之豆花應係為三倍濃度之豆花，係與正常濃度之豆花不同，且被告公司於向原告訂購豆花冷卻機時未告知此須予特別約定之事項，既屬供非一般豆花降溫用之機器，即應屬被告之協力義務，故應認被告未能舉證已於原告製造系爭機器即其已盡告知義務，或已特別要求原告應就「豆花之水分」、「豆花之成分」、「降溫之速度」等事項特別注意或依此為客製，既未詳盡告知其製作之豆花係與一般豆花不同濃度之此一重大影響於溫度冷卻之特性，故尚不得以原告於製作系爭機器前未予充分評估，而認其製作之機器品質，未能符合被告之降溫要求，而認定系爭機器有瑕疵，要求原告應負瑕疵擔保責任，亦不得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故原告就系爭機器係依系爭買賣合約內容製作且應已符合一般濃度豆花之冷卻效能，應認無瑕疵，原告自得依系爭買賣合約請求被告給付231,000元及其利息。而原告先位聲明既有理由，其所為備位聲明，請求返還系爭機器，即無庸再予審究。
三、從而，原告依系爭買賣合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231,000元，及自114年9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本件係依簡易訴訟程序為原告勝訴之判決，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被告之聲請，為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華民國115年3月2日
　　　　　　　　　內湖簡易庭　法　官　徐文瑞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華民國115年3月2日
　　　　　　　　　　　　　　　書記官　陳立偉
附表
		系爭機器

		




		編號

		規格/內容
客製冰水機(可放置10桶8.5吋豆花桶)



		A

		電壓：單相220V 60Hz 電流：20A



		B

		體積：長230公分 寬90公分 高80公分±10。材質：採用304#不銹鋼板、外殼厚度1.0m/m、內殼厚度1.0m/m



		C

		製冷機組(包含壓縮機和室外型散熱機組)採用3馬力壓縮機組、附高低壓保護裝置、電子溫度控制顯示器、延遲啟動保護裝置



		D

		交機溫度+4度



		E

		冷媒：R404A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湖簡字第54號

原      告  立緣貿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裕全  

訴訟代理人  樓嘉君律師

被      告  蔬市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廷陽  







訴訟代理人  邱奕澄律師

複  代理人  喬郁心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買賣價金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31,000元，及自民國114年9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3,320元由被告負擔，並加計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如被告以新臺幣231,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由要領，其中兩造主張之事實，並依同項規定，引用當事人於本件審理中提出的書狀及本院言詞辯論筆錄。

二、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被告公司於民國114年3月27日向原告訂購如附表所示之機器乙批（下稱系爭機器），兩造約定新臺幣（下同）420,000元（不含稅）及百分之五之加值型營業稅21,000元由被告公司負擔，被告先給付原告210,000元之訂金，於收到定金六十天內交貨，其餘尾款210,000元於兩造試車後一次付清，此有訂購合約可參（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北簡字第8883號卷第23至25頁，下稱系爭買賣合約）。原告乃於114年4月10日先前往被告公司現場，並於同年6月11日前往安裝，又於同年114年6月18日、6月19日前往調整位置、6月20日及6月22日分別北上，配合被告公司再修改位置，並有現場錄影存證，且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林岳澤先生之弟弟Eric表示：願於114年7月7日付清尾款，惟後來又表示：豆花溫度7小時降至30度，與其落差太大乙節，而拒付尾款，然系爭買賣合約中，被告公司從未告知原告「豆花的水分」、「豆花的成分」及「降溫的速度為何」，系爭買賣合約中亦未就此註明該約定，且被告公司與原告之業務人員對話中亦未提出此要求，事後試車完成，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之弟弟始告知原告是「三倍濃度的豆花」（此一般為豆腐濃度，而非豆花），與一般豆花乃一倍濃度（即一斤黃豆配十斤水之濃度不符），而原告係以一般一倍濃度估算而設計系爭機器，且因被告未先予告知其公司所製作為三倍濃度之豆花，致系爭機器無法於2小時降溫至7度，然此為被告公司特殊配方，應先予告知，而難歸責於原告，且系爭買賣合約亦無上開約定，原告亦於民國114年7月24日以律師函催告被告履行，迄今被告亦置之不理，爰提起本訴，先位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231,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備位聲明請求被告應返還系爭機器。

　㈡被告辯稱原告公司於114年12月21日主動提供報價單予被告，被告再三確認系爭機器是否用於豆花降溫及原告公司是否有豆花降溫設備之製作經驗，而原告公司以「（問：這是降溫用的嗎？）對 降溫用」、「我看我客人是一直煮一直放進去 旁邊的冰塊會慢慢融化…」、「（你的顧客是做豆花嗎？）對」、「（多少時間可以降？）約兩個小時」等語回覆被告，此有兩造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為證，被告因擔心水冷冷卻力度不足及豆花本身難降溫之問題，再次確認「你們是有做豆花的客人對嗎 因為豆花比較難退冰」，原告公司亦回覆「有阿…降溫嗎…不用放冰塊…你把熱的豆花放進去結冰開始融化不用放水也不用放冰塊…」，兩造確立真意後，原告公司乃依其專業針對被告需求客製化10桶、＋4度之設定，並將原先8桶價格373,000元（未稅）改成10桶420,000元（未稅），隨即進行簽約、裝機流程，且被告現已給付21萬元之訂金予原告公司，原告係專業公司，且有製作豆花降溫設備之經驗，依兩造之通訊記錄，被告訂製冷卻機之需求真意係為「將每桶16公升豆花10桶，在兩小時內從85度冷卻至7度」，原告自應於評估時向被告詢問豆花成分、豆花水分等問題以為製作冷卻機之依據，自不得將其評估上之疏漏歸咎於被告等語。

　㈢依系爭買賣合約附件項目Ｄ項已約定：客製冰水機交機溫度＋4，且依兩造通訊記錄，於兩造簽訂系爭買賣合約前，被告公司Eric先生向原告詢問，被告告知其是做豆花的，欲訂購冷卻機，每次要冷卻16公斤1桶，1天產量大約15桶，溫度從85度降至7度，原告則稱其有一客戶係大廠，1次18桶，約2個小時可以降溫，機器可以設定4度等語，此有LINE對話紀錄可憑（見本院卷第27至52頁），足認原告確有客製作豆花冷卻機之經驗，且原告製作之冷卻機亦可將豆花於2小時從85度冷卻至7度，雖嗣後兩造簽訂之系爭買賣契約及附件中並無上開約定，惟就兩造於訂製時及交付系爭機器之相關通訊記錄，應認原告應已充分認知並同意被告此部分之需求始為製作豆花冷卻機。再依原告所提出兩造相關人員之通訊記錄，可知系爭機器於裝設過程中，114年6月13日時被告告知「放七桶8小時豆花中心20幾度」，同年月16日，被告告知「目前測試結果，豆花溫度還是在20-30度。依然原訂2小時，沒有下降至7度以內，明顯落差」，亦即表明系爭機器未能符合兩造之上開約定。原告公司負責人於同年6月19日至20日、21至22日、7月9日至16日均前往被告公司了解狀況並為相關之修繕(含拆除豆花桶之不鏽鋼隔板)，仍未能解決問題，嗣114年7月11日被告公司Eric於Line中截圖其於114年7月11日與原告公司負責人郭裕全之討論對話後，Eric始表示「我那時有說我是三倍濃度的豆花，蛋白質本身很難降溫，所以正在找可以改善問題」，之後被告公司負責人與原告公司業務員郭芷寧亦就上開豆花係三倍濃度惟被告公司Eric先生未告知始有上開之相關問題而繼續討論，惟就相關人員之通訊記錄中，於114年7月11日前，均未提及被告訂製之機器係為供三倍濃度豆花冷卻之用等情(見院卷第35至171頁、173至175頁、177至179頁)。依上開事證可知原告所交付予被告若依系爭買賣契約書之記載，並無不合之處，惟尚難達到被告與原告另行約定所欲達成上開降溫效能。然被告公司所製作之豆花應係為三倍濃度之豆花，係與正常濃度之豆花不同，且被告公司於向原告訂購豆花冷卻機時未告知此須予特別約定之事項，既屬供非一般豆花降溫用之機器，即應屬被告之協力義務，故應認被告未能舉證已於原告製造系爭機器即其已盡告知義務，或已特別要求原告應就「豆花之水分」、「豆花之成分」、「降溫之速度」等事項特別注意或依此為客製，既未詳盡告知其製作之豆花係與一般豆花不同濃度之此一重大影響於溫度冷卻之特性，故尚不得以原告於製作系爭機器前未予充分評估，而認其製作之機器品質，未能符合被告之降溫要求，而認定系爭機器有瑕疵，要求原告應負瑕疵擔保責任，亦不得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故原告就系爭機器係依系爭買賣合約內容製作且應已符合一般濃度豆花之冷卻效能，應認無瑕疵，原告自得依系爭買賣合約請求被告給付231,000元及其利息。而原告先位聲明既有理由，其所為備位聲明，請求返還系爭機器，即無庸再予審究。

三、從而，原告依系爭買賣合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231,000元，及自114年9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本件係依簡易訴訟程序為原告勝訴之判決，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被告之聲請，為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華民國115年3月2日

　　　　　　　　　內湖簡易庭　法　官　徐文瑞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華民國115年3月2日

　　　　　　　　　　　　　　　書記官　陳立偉

附表

系爭機器  編號 規格/內容 客製冰水機(可放置10桶8.5吋豆花桶) A 電壓：單相220V 60Hz 電流：20A B 體積：長230公分 寬90公分 高80公分±10。材質：採用304#不銹鋼板、外殼厚度1.0m/m、內殼厚度1.0m/m C 製冷機組(包含壓縮機和室外型散熱機組)採用3馬力壓縮機組、附高低壓保護裝置、電子溫度控制顯示器、延遲啟動保護裝置 D 交機溫度+4度 E 冷媒：R404A 







